附件3：

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主要评价指标
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目标、内容和组织实施参照水保委《关于开展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通知》（闽水保委〔2003〕2号）、《关于印发福建省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闽水保委〔2004〕7号）及《关于实施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省级示范工程的通知》（闽水保办〔2004〕17号）文件要求。

项目建设的主要评价指标如下：

1、水土流失面积占水库集水区面积控制在5%以内；

2、水库集水区林草植被覆盖率85%以上；

3、水土流失有效治理率80%以上；

4、库区一重山25度以上陡坡耕地85%以上退耕还林还草；

5、土壤侵蚀模数小于500t/km2.a；

6、水土流失造成的水质污染问题基本得到控制，水质质量明显提高；

7、制定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协调机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8、制定和完善有关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政府规章和乡规民约，建有明显的具有宣传、制约、提示作用的标志牌；

9、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10、开展水库库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能定期提供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水质动态监测数据并定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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